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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0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自101年5月1日起至101年5月31日止，全天候24小時均可透過網路上傳申報資料。
所得：使用『自然人憑證IC卡』或本年度財政部審核通過之27家『金融憑證』網路報稅，利用當年度綜所稅電子申報繳稅系統，透過網路直接下載當年度所得、扣除額及稅籍資料，作為申報之參考，免逐筆登錄資料，省時又省力。

便利：報稅系統自動以最有利之計稅方式計算應納稅額，以網路代替馬路，免出門、免排隊，即可輕鬆完成申報，正確又便利。
多元：網路申報可採用信用卡繳稅、繳稅取款委託書繳稅、晶片金融卡線上繳稅及一般繳稅（現金、支票、ATM）方式。
減免：納稅義務人採用網路申報之違章減免措施：
依現行「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3條第2項第1款及第3條之1第2項第1款規定，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110條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5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免予處罰：
納稅義務人依規定向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或稽徵機關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並憑以於法定結算申報期間內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結算申報，其經調查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得，屬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或稽徵機關依規定應提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
更正：於申報期限截止前，可隨時重新上網傳送更正申報資料，手續簡便。惟以身分證統一編號＋戶口名簿戶號為通行碼辦理申報者，同一日內傳輸資料次數以5次為限。
退稅：網路申報之退稅案件列為第1批退稅，預計7月底前完成退稅作業，快速又安全，請務必登錄正確退稅帳號。

安全：網路申報資料均經過加密的安全維護，報稅網站亦具備防火牆及駭客掃瞄偵測設備，可防止駭客惡意入侵，申報資料的安全性及正確性應無庸置疑。
抽獎：設籍臺北市之納稅義務人，採用『自然人憑證IC卡』或27家『金融憑證』辦妥100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網路申報，可以參加本局舉辦之抽獎活動。


請多利用

憑證網路報稅
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tax.nat.gov.tw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網站http://www.ntat.gov.tw
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網站http://moica.nat.gov.tw
金融憑證網路報稅聯合服務網站http://itax.twca.com.tw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關心您        101年2月

國稅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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